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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考結束後至畢業典禮前，仍屬正式上課期間，請同學務必遵守校規並注意以下事項：
一、出缺勤規定
(一)會考後至畢業典禮前為教育部規定之法定上課日。學生若無故未到校或未 
    依規定請假，皆視同曠課。
(二)不論假別，凡連續請假三日（含）以上者，須持「學生請假卡」並檢附相
    關證明完成請假手續。
二、請假手續
(一)請假時請依學生請假規定，確實通知導師並完成請假程序。
(二)會考後之出缺席紀錄，仍會列入二代校務系統統計。
三、校外行為規範
若於校外違反校規或其他法律規定，經查證屬實且影響校譽者，將依學生獎懲規定予以懲處，請同學特別留意自身言行。
四、違規處理
會考後所有違規事項，經查證屬實後，皆一律依校規辦理懲處。
五、畢業資格
畢業典禮前若違規累積達一定比例，學校將依規定召開畢業資格審查會議，決定是否頒發畢業證書，請同學務必重視自身權益。
敬請全體同學共同遵守規定，維護良好學習與校園秩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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